北京林业大学
研究生中英文课程教学大纲编写注意事项
1、全英文留学研究生课程提交英文教学大纲，其他课程提交中文教学大纲；
2、请按教学大纲最新模板撰写格式及要求进行正确编写；
3、教学大纲中的开课单位（即：本人所在教学单位全称），由课程主讲教师执笔，编写人为课程授课教师；
4、编写后提交学科有关负责老师进行审核（注意编写人与审定人不能为同一人）；
5、学科审核通过后请及时在教学大纲中补充上审定人和审定日期；

6、检查开课单位、编写人、撰写日期、审定人、审定日期是否填写完整、准确；

7、检查无误后，将其（命名格式：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教学大纲-编写人（XXX年））电子版发给所在教学单位研究生秘书；
8、研究生秘书将审核通过的课程教学大纲电子版发给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复核；

9、主讲教师及时关注提交的课程中/英文教学大纲研究生院在研究生教育教学管理系统中是否审核通过（请下载审核通过的版本留存备用）；
10、已审核通过的教学大纲如后期教学内容有调整（课程编号仍不变）的，请将更新后的电子版发给所在教学单位研究生秘书。
